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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县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第TA0167号
提案的答复
柴沫林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企业恶意注销问题不容忽视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法律法规对市场主体注销的设置程序越来越简单，提交材料越来越简便，快速退出越来越便利，极大畅通了市场主体退出效率，提高了市场主体活跃度。作为登记窗口，我们确实在工作过程中感受到近年企业恶意注销的现象多发，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也通过以下举措充分发挥职能，遏制恶意注销行为发生：
一、严格执行注销登记法律法规，稳步推进注销便利化改革。我局在日常登记工作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市场总局《市场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市场主体登记文书规范》要求办理注销登记，严格按照形式审查要求对提交材料的完整性和法定性进行审查，确保登记审查行为符合法定要求。针对近几年恶意注销行为多发的现象，我局日常也向上级登记部门及时进行汇报并对相关问题处理进行了请示学习。下一步，我局将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工作实际中碰到的企业恶意注销的现状、具体案例及存在困难，极力推动法律法规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治理机制建设。同时，我局还会持续贯彻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稳步推进注销便利化改革，全面推行“综窗办、一网办、全县办、简易办、容错办、研判办”六办模式，为我县市场主体有序退出营造便捷规范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注销登记锁定，防范恶意注销。针对实践中恶意欠薪的行为，我局积极探索解决路径，通过登记系统锁定功能，积极配合县人社部门做好恶意欠薪限制，只要县人社局书面递交锁定协助函，我们及时在登记系统中对人社部门推送的市场主体进行注销登记锁定，有效防范了拖欠工人工资恶意注销的行为。但是企业恶意注销的原因及领域不仅限于此，需要县委或政府部门建立一个有效的协作机制，推动恶意注销行为的减少。
三、积极引导宣传。针对企业对恶意注销后法律责任认识不清的现象，我局积极在登记帮办窗口设置提示牌提醒企业恶意注销后可能承担的法律风险，积极降低恶意注销行为，但是宣传面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下一步，希望县委、县政府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做好社会层面恶意注销法律后果的宣传培训，我局会充分发挥窗口与企业密切接触的有利条件，通过大屏、宣传册等多种媒介，配合做好恶意注销法律后果的广泛宣传，不断提升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尽管我局积极采取上述措施遏制恶意注销行为多发，但是企业恶意注销问题涉及多个领域，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司法、企业和社会多方力量协同努力，通过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强化法律监督、加大惩处力度等多举措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这次县委、县政府对该项提案非常重视，将本提案同时分发法院、司法局和本单位共同办理，相信各部门都会充分履职共同推动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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